	附件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招投标）领域制度文件清理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废止依据

	1
	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招标文件预公示暂行规定》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17〕2号)
	浙政发〔2024〕17号文已覆盖

	2
	关于进一步落实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制度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17〕6号)
	省市招标文件相关范本已覆盖

	3
	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公开暂行办法》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20〕8号)
	发改办法规〔2019〕752号和浙政办发〔2019〕8号已覆盖

	4
	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2021年版）》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20〕10号)
	市目录依据的条例和集中监管体制已废止，内容已被省目录覆盖

	5
	关于修改《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管理暂行办法》有关条款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21〕8号)
	条例和集中监管体制已废止，省市行业有关信用管理制度已覆盖

	6
	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信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20〕7号)
	

	7
	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投诉处理程序暂行规定》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21〕13号)
	条例和集中监管体制已废止，国家和省行业有关制度已覆盖

	8
	关于修改《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投诉处理程序暂行规定》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23〕5号)
	

	9
	关于印发《宁波市工程建设项目标后评估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21〕14号)
	条例和集中监管体制已废止，国家和省行业有关制度已覆盖

	10
	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构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21〕15号)
	条例和集中监管体制已废止，国家和省行业有关制度已覆盖

	11
	关于印发《宁波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工作规则》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21〕11号)
	条例和集中监管体制已废止，按省市行业有关制度执行

	12
	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构行政执法公示管理暂行办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构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构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暂行办法》的通知(甬政务办〔2021〕53号)
	条例和集中监管体制已废止，按省市行业有关制度执行

	13
	关于印发《宁波市评标专家动态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23〕1号)
	市库办法已废止，市库已取消，按省制度执行

	14
	关于印发《2023年度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2023年度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免罚清单》《2023年度宁波市公共资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轻罚清单》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23〕2号)
	条例和集中监管体制已废止，按省市行业有关制度执行

	15
	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23〕6号）
	已被“浙市监反垄断〔2025〕12号”文件覆盖

	16
	关于印发《宁波市工程建设招标投标行为负面清单》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24〕2号）
	条例已废止，内容均为相关上位法规制度规定

	17
	关于修订印发《宁波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评定分离”指导规则》的通知（甬资交管办〔2024〕3号）
	按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浙江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评定分离”操作指引（试行）》的通知（浙发改公管〔2023〕256号）执行


